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用人单位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申请和办理。

广东省外国专家局负责受理与审批中央和省属驻穗单位的申请。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广州南沙区、深圳前海区、珠海横琴新区外国专家归口管理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受理与审批本行政区内单位的申请。

二、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子项名称：无。

审批类别：行政许可。

三、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

　 （三）《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443项：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四）《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直部门权责清单（第二批）的决定》（粤府〔2015〕24号）。

　（五）《广东省第一批调整由广州南沙新区管理机构实施的省级管理权限事项目录》、《广东省第一批向广州南沙新区开通“绿色通道”的省级管理事项目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180号）

四、受理机构

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五、决定机构

广东省外国专家局。

六、审批数量

根据南沙自贸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

七、办理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办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申请人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为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议、协定和中外经贸合同，应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2.应聘在中国从事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3.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中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享受同等待遇的外国籍高级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4.依法在中国注册的境外专家组织或人才中介机构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外国籍代表；

5.应聘在中国从事经济、技术、工程、贸易、金融、财会、税务、旅游等工作，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符合本条第2款的外国人应取得大学学士学位且具备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取得硕士及以上专业学位且所学专业与岗位要求相匹配的，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取得硕士及以上专业学位但所学专业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的，如取得与岗位要求相匹配的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语言教师应具备大学学士学位且具有2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原则上应来自母语国家，来自非母语国家的须取得所教授语言母语国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其中具备教育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具备非教育类学士及以上学位并取得所在国教师资格证、我局认可的国际语言教学资质证书或TEFL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

符合本条第3款的外国人应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和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具备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1.申请材料齐全、材料符合要求；

2.符合上述外国专家条件。

　 （二）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1.申请材料不真实;

2.不符合上述外国专家条件；

3.不适宜发给来华工作许可的其他情况。

八、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1. 新办《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及其随行家属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人拟聘职务、工作任务、工作期限，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3
	申请人中文及英文简历
	原件
	各1份
	纸质
	需载明申请人工作经历及自高中以来的教育经历及工作经历。
	 

	4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照
	复印件
	1份
	纸质
	护照信息页。
	 

	5
	随行家属与申请人关系证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配偶-结婚证书，子女-出生证明。非中文证明需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并提供中文翻译件。
	 

	6
	最高学位证书和专业资格证明材料
	复印件
	1份
	纸质
	最高学位证明一定要提供，非中文证明需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专业资格证明有则提供（如TEFL、TESOL、工程师资格、教师资格等）。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7
	申请人及18周岁以上随行家属体检证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可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或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
	 

	8
	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9
	申请人本人签名的无犯罪记录承诺书或所在国官方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原件
	1份
	纸质
	 
	 

	10
	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电子
	1. 必须使用.jpg格式文件；2.大小不超过200k，长宽不小于100像素；3.白色背景。
	 

	11
	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1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40mm×30mm，白色背景。
	 

	12
	聘请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有关登记证书
	复印件
	1份
	纸质
	 
	 

	13
	其他材料
	 
	 
	 
	 
	 


 
 
2. 新办《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及其随行家属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人拟聘职务、工作任务、工作期限，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3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照和签证
	复印件
	1份
	纸质
	护照信息页、签证页及入境章页。
	 

	4
	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电子
	1. 必须使用.jpg格式文件；2.大小不超过200k，长宽不小于100像素；3.白色背景。
	 

	5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每人2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40mm×30mm，白色背景。
	 

	6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存根（已提交该项材料的不需提交以下第7至14项材料）
	复印件
	1份
	纸质
	 
	 

	7
	随行家属与申请人关系证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配偶-结婚证书，子女-出生证明。非中文证明需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并提供中文翻译件。
	 

	8
	最高学位证书或专业资格证明材料
	复印件
	1份
	纸质
	最高学位证明一定要提供，非中文证明需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专业资格证明有则提供（如TEFL、TESOL、工程师资格、教师资格等）。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9
	其他工作许可证件或有关注销证明
	原件
	1份
	纸质
	 
	 

	10
	申请人中文及英文简历
	原件
	各1份
	纸质
	需载明申请人工作经历及高中以来的教育经历及工作经历。
	 

	11
	申请人及18周岁以上随行家属体检证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可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或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
	 

	12
	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13
	申请人本人签名的无犯罪记录承诺书或所在国官方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原件
	1份
	纸质
	 
	 

	14
	聘请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有关登记证书
	复印件
	1份
	纸质
	 
	 

	15
	其他材料
	 
	 
	 
	 
	 


3.延期《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延期期限，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3
	《外国专家证》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4
	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1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40mm×30mm，白色背景。
	 

	5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照、签证和居留许可
	复印件
	1份
	纸质
	 
	 

	6
	聘请合同或派遣证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7
	其他材料
	 
	 
	 
	 
	 


4.变更《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变更内容，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3
	《外国专家证》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4
	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1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40mm×30mm，白色背景。
	 

	5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照、签证和居留许可
	复印件
	1份
	纸质
	 
	 

	6
	申请变更内容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1份
	纸质
	 
	 

	7
	其他材料
	 
	 
	 
	 
	 


5.注销《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注销原因，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3
	《外国专家证》
	原件
	1份
	纸质
	 
	 

	4
	聘用合同到期证明或双方签名的聘用关系解除协议或其他与注销原因相关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1份
	纸质
	 
	 

	5
	其他材料
	 
	 
	 
	　
	 


6.注销《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注销原因，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3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
	原件
	1份
	纸质
	 
	 

	4
	聘用合同到期证明或双方签名的聘用关系解除协议或其他与注销原因相关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1份
	纸质
	 
	 

	5
	其他材料
	 
	 
	 
	　
	 


7.遗补《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姓名、国籍、护照号码、原证件，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3
	在当地报纸刊登的遗失公告声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4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每人2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40mm×30mm，白色背景。
	 

	5
	其他材料
	 
	 
	 
	 
	 


　 （二）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人应委托聘请单位通过网上提交信息，广东省外国专家局预审通过后，由聘请单位通过邮寄或现场将书面材料提交给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办事窗口。

九、申请接收

　 （一）网上信息提交

登录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证件管理系统”（网址：http://fewpa.safea.gov.cn/login.php）

　 （二）书面材料接收

接受部门名称：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接收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15号302A室

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

十、办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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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理程序
新办《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新办《外国专家证》、延期《外国专家证》、变更《外国专家证》、注销《外国专家证》、注销《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遗补《外国专家证》均按照如下一般程序办理：
（一）聘请单位在网上提交申请信息。
（二）受理机构对网上提交的信息进行预审，预审通过的由聘请单位向受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三）受理机构对申请进行初审，决定是否受理。对予以受理的，向聘请单位出具《广东省外国专家局行政许可受理单》；对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聘请单位需要补正的材料；对于不予受理的，向聘请单位说明不予受理理由。
（四）处领导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五）局领导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审批，决定是否准予许可。
（六）通知聘请单位审批决定。通过邮寄或面取的方式，对准予许可的聘请单位送达有关证书，对不予许可的出具《广东省外国专家局行政许可决定通知书》。
十二、审批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20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经主管领导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单位。
　 （二）承诺办结时限：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15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经主管领导批准可延长5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单位。
十三、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费用。
十四、审批结果
　　审批通过的向申请单位颁发《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或《外国专家证》；审批不通过的，向申请单位出具“行政许可决定通知书”，并告知不予通过的原因。
　　十五、结果送达
准予许可的，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现场领取、邮寄等方式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或《外国专家证》等送达申请人。不准予许可的，送达《广东省外国专家局行政许可决定通知书》。
十六、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了解申请的办理进展；
2.知晓申请未被受理或批准的原因；
3.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4.对审批结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申请人及其聘请单位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不得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
十七、咨询途径
　 （一）现场咨询
部门名称：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15号302A室　　
　 （二）电话咨询：020-34683893
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
十八、公开查询
自受理之日起，申请单位可以登录网上系统实时查询办理状态和结果。
十九、其他注意事项
　 （一）办理工作（Z）签证。外国专家持《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中国被授权单位的签证通知函（电）及有效护照等材料，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办理工作（Z）签证。　　
　 （二）办理《外国专家证》。外国专家在持《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办理工作（Z）签证入境后的30日内，向所属外国专家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外国专家证》。
　 （三）办理工作类居留证件。外国专家在入境后30日内，持《外国专家证》、工作（Z）签证等材料，到所在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工作类居留证件。
　 （四）《外国专家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应当自登记事项发生变更之日起的10日内，向所属外国专家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外国专家证》。
